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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对国家科技创新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由于中小型企业研发资金

和市场拓展能力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有限，因此中小型企业对国家总体科技创新的贡献也相对有限。本

文将欧盟委员会 2015 年以来公布的全球 2 500 家研发最多的科技企业研发投资作为主要经济体大中型

企业研发投资，即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中各经济体研发投资占 GDP 比例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4 月公布的各经济体 GDP 数据计算出各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的境内外

集中度；进而利用世贸组织公布的主要经济体年度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计算出各主要经济体知识产

权净出口金额作为经济体科技创新程度的总代表，得出大中型科技创新企业研发投资对经济体科技创

新的引领作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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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The 2015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和“The 2022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www.iri.jrc.ec.europa.eu/data）的数据整理计算。

实证研究表明（张光平，2023a），近

年来全球人力资源和制度对科技创新的贡

献逐步显著提高的同时，研发投资仍是保

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中小型科技创新

企业诚然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但由于

新技术从研发到专利申请，进而市场应用

需要较长时间，中小型科创企业的技术积

累和市场能量难以使其新技术对经济体产

生重要影响。本文梳理大中型或规模以上

科创企业研发投资在全球的分布、各经济

体内的分布、各经济体境内外分布的协同

性和各经济体知识产权数据，利用全球数

据证明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资对各经济体

科技创新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大中型或规模以上科创企业研发

投资的定义及全球分布

大中型或规模以上创新科技企业即研

发投资较多的企业。各经济体大中型科创

企业或规模以上科技企业即为进入全球研

发投资 2 500 强之列的企业。欧盟委员会

2014 年以来持续公布的全球 2 500 家研发

投资最多的企业（研发投资 2 500 强）研

发投资、净收入、投资强度等数据为我们

比较研究各经济体规模以上企业提供了难

得的可比数据。1表 1给出 2014年与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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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发投资 2 500 强研发投资总额、平

均研发投资和平均研发投资强度在全球主

要经济体间分布的对比数据。1

表 1 显示，尽管与 2014 相比，2021
年美国进入全球研发投资 2500 强企业总

数下降 7 家，至 822 家，但总数仍领先全

球，期间美资企业总研发投资全球占比增

长 1.95% 且美资企业平均研发投资增长了

2.55 亿欧元，至 5.35 亿欧元，低于德国平

均 7.98 亿欧元，但高于日本 4.53 亿欧元；

同期美国企业平均研发强度（总研发投资

与总销售比例）提高 2.66%，至 7.94%，

仅略低于瑞士和以色列平均研发投资强

度 8.15% 和 8.37%，但显著高于其他经济

体）；中国大陆企业数增长了 377 家，至

678 家，仅次于美国，相应的总研发投资

全球占比增长了 11.97%，至 17.91%，仅

次于美国但仍不到美国占比的一半；中国

台湾、西班牙和卢森堡总研发投资占比分

别略增 0.25%、0.08% 和 0.08% 外，除此

以外其他经济体规模企业总研发投资占比

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表 1 中其他国家

和地区进入全球研发投资的企业数缩减了

一半，至 11 家，相应的总研发投资全球占

比略增 0.56%。这些数据显示新时代我国

研发投资高速增长的可喜态势和成就。

表 1 也显示，中国大陆企业平均研发

投资和平均投资强度分别增长到 2.89 亿欧

元和 3.62%，但与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

仍有一定差距。但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

深圳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全球占比 3.42% 仅

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企业平均研发投

1　表1至表5，见增强出版，中国知网—《金融市场研究》。

资为 5.56 亿欧元，却超过美国的 5.35 亿

欧元和日本的 4.53 亿欧元，仅低于德国的

平均 7.98 亿欧元，超过 2021 年美国、日

本和德国三国企业平均研发投资 5.44 亿欧

元；同期中国深圳规模企业平均投资强度

7.82% 仅略低于美国平均投资强度 7.94%
的同时，显著高于日本和德国平均研发强

度 3.64% 和 4.89%，比同期美国、日本和

德国总体平均研发投资强度 5.29% 高出

2.53%。这些数据显示，尽管 2021 年中国

大陆企业平均研发投资和平均研发投资强

度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仍有落差，但深圳规

模企业平均研发投资和平均研发投资强度

均已达到或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从深圳

的研发规模和强度来看，我国大陆科技已

接近前三大主要科技强国的程度。

二、全球研发投资分布

要获得各经济体规模企业平均研发投

资和平均研发投资强度在主要经济体内的

分布，我们必须要获得全球主要经济体研

发投资分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WDI）中各经济体研发投资占 GDP 比例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4 月公布的各

经济体 GDP 数据计算，表 2 给出 2014—

2021 年全球前 36 大研发投资最多的经济

体总研发投资金额。

表 2 显示，2021 年，美国、中国大

陆、日本和德国全球前四大经济体的研发

投资也为前四大，且排名顺差也一致；中

国台湾、以色列、瑞典和比利时四个未进

入全球 20 大经济体的中小型经济体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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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全球研发投资二十强之列，二十大经济

体中，土耳其、墨西哥、印尼和沙特四个

前二十大经济体却未进入研发投资前二十

大，显示该四经济体在全球科技的特别地

位；2021 年全球经济排名第 12 位的韩国和

第 5 位的印度研发投资排名却分别为第 5
位和第 20 位；2021 年奥地利、丹麦、挪威、

芬兰和新加坡研发投资分别排名 21 位、22
位、23 位、26 位和 27 位，显示该五个小

型经济体在全球科技中较为重要的地位。

三、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占

总研发投资的比重

有了表 1 给出的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

总研发投资金额和表 2 给出的主要经济体

总研发投资金额数据，我们可计算出主要

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占总研发投资的

比重（表 3）。
表 3 显示，2014—2021 年瑞士、荷兰

和爱尔兰三国出现规模企业总研发投资与

全国总研发投资比重均超过 100% 的不合

理现象。这似乎不合理的现象，实际上是

美资在这些国家的分公司研发投资规模较

大，而在这些国家的美资企业研发投资未

计入这些国家总研发投资所致。将美资在

这些国家研发投资从这些国家规模企业总

研发投资中减去并加入到相应经济体总研

发投资中进行合理调整，即可获得这些经

济体 2021 年的合理比重。

表 3 显示，将美资企业研发投资合理

调整后，瑞士和荷兰规模企业总研发投资

占总研发投资比重虽然仍然较高，但却回

到明显低于 100% 的合理范围，进而减去

美国外其他主要经济在该三国的投资，其

比例会进一步下降，显示调整的合理性。美

资企业在该三国大量投资使得该三国成为

美国知识产权在欧洲以至全球的重要进口

国，进而成为美国知识产权的重要中转地。

表 3 显示，2014—2021 年日本和德国

规模企业总研发投资与国家总研发投资比

重均明显超过美国，而将美资企业在该两

国的研发投资进行合理调整后，日本规模

企业总研发投资与总研发投资比例则略低

于美国，而德国仍略超过美国，显示调整

结果的合理性；另外，将美资企业研发投

资合理调整后，其他经济体规模企业总研

发投资与经济体总研发投资比例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下降；英国和法国相应的比率

均不到全球比例 55.5% ；加拿大、意大利、

西班牙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比例均在

全球比例 55.5% 之下。

值得关注的是，2014—2021 年我国深

圳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和总研发投资比例也

超过 100% 的主因在于总部在深圳的华为。

由于华为在国内外有诸多研发中心，华为

在深圳总部外大量的研发投资并不计算在

深圳总研发投资中所致。即使华为总研发

投资八分之一算作深圳研发投资，深圳规

模企业研发投资与深圳总研发投资比例也

高达 94.6%（当然减去腾讯和中兴在深圳

外的研发投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显示

深圳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占全市比重应该达

到或超过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程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任何一个经济体

内大中小科技企业研发应该有一个很好的

协调配套。规模不够难以产生有效创新的

同时，规模企业研发投资过高则难有足够

的中小企业有效配合和支撑，两类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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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比重才能产生良好的结果。表 3 给

出的 2021 年美国规模企业研发投资金额占

比 62.8% 低于相应的日本和德国占比，但

却最接近黄金分割比例 61.8%，对各经济

体科技创新的境内外组合有很好的启示。

四、度量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

资的协同效应

表 1 给出了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总研

发投资的全球占比，实际上给出了各经济

体规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效应，而

表 3 给出的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

占本经济体总研发投资比重，反映出在主

要经济体之内规模企业的带动作用，两者

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在本经济体之内规模

企业总研发投资达不到一半，表明企业研

发规模效应仍需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难

有大作为，反之国际市场上规模企业研发

投资表现良好的经济体，其国内规模效应

也必须有基础。由于任何两个变量几何平

均值更好反映两个变量间的协同效应，我

们用表 1 和表 3 给出的各经济体规模企业

总研发投资的全球占比和境内占比，得出

表 4 所示的 2021 年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研

发投资的全球占比和境内占比的平均值，

并计算这两个平均值与总的平均值的差

值，以此衡量境内外规模效应的协同效应。

表 4 显示，2021 年美国、中国大陆、

日本和德国前四大经济体的规模企业研

发投资协同效应分别为 51.46%、30.77%、

25.08% 和 23.88%，与该四大经济体境内

外规模排名一致；英国、法国、瑞士、韩国、

中国台湾和荷兰六个经济体协同效应分别

为 12.73%、10.13%、16.03%、11.80%、

14.56% 和 14.28%，排名与经济体境内外

比重排名接近，但有一定差异；瑞典、爱

尔兰、丹麦、印度、芬兰、加拿大、意大利、

西班牙和以色列协同效应排名与经济体境

内外比重排名差异扩大。

五、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协

同效应与知识产权净出口比较

表 4 给出的主要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

投资境内外协同效应与 26 个主要经济体总

协同效应 5.75% 的差额显示，有 15 个经

济差额为正值，这 15 个经济体中，美国、

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瑞士、荷兰、

瑞典、丹麦和芬兰 10 个经济体 2021 年知

识产权出口使用费有顺差，占 15 个协同

效应正差额经济体的三分之二；中国大陆、

韩国、中国台湾、爱尔兰和西班牙协同效

应差额为正值，而知识产权出口使用费却

为逆差，该 5 个经济体占 15 个正差额经济

体数的 1/3。这些结果表明，利用主要经济

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境内外协同效应参数

即可判断出 2/3 的协同效应差额为正值的

经济体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为顺差的同

时，仅有 1/3 协同效应为正值的经济体知

识产权出口使用费为逆差，显示规模企业

研发投资境内外协同效应的重要性。

有 1/3 境内外协同效应差额为正值的

经济体，其知识产权出口使用费为逆差，

这表明仅用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境内外协同

效应相关参数还不足以反映各经济体科技

创新的全貌。表 1 的数据显示，2014—
2021 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西班牙规

模企业总研发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均超过

10%，在表 1 中排名前三位，显示这些经

济体 2014 年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基数较低或

规模仍未形成，而逐渐增大的规模研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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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生如提高出口使用费或降低进出口使

用费这样的成果均需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

不同企业从研发到产出有不同的时滞，反

映其研发效率，因此不同经济体总研发效

率不同导致其总研发有不同的时滞。这三

个经济体规模研发境内外协同效应较高，

有望在今后产生可观的知识产权出口使用

费或对知识产权进口使用费有可观的替代。

另外，五个规模研发境内外协同效应

较高而知识产权出口逆差的经济体，均为

美国知识产权重要的出口地，同时也是美

国知识产权净出口地，2018—2021 年这

五个经济体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依赖度（美

国向各经济体知识产权出口占美国与这

些经济体知识产权进出口比重）分别高

达 96.83%、91.65%、98.68%、86.47% 和

93.96%，对整个境外市场的依赖度也很高

的同时，科技自主度相对较低。科技自主

度较低的经济体知识产权要达到相对自主

的 50% 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就解释了五个

经济体规模研发境内外协同效应较高而知

识产权出口逆差的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表 4 显示中国深圳规

模企业总研发金额占比、境内外集中度几

何平均值及其与总几何平均值差额分别为

3.42%、18.0% 和 12.26%，仅低于美国、

日本和德国前三大知识产权顺差国，排名

“第四位”，显示深圳企业境内外集中度也

到达与主要科技强国接近的程度。

六、总结

本文结果显示，利用主要经济体规模企

业总研发投资境内外协同效应参数即可判断

出 2/3 的正协同差额经济体知识产权出口使

用费为顺差，仅 1/3 的正协同差额经济体知

识产权出口使用费为逆差，显示规模企业研

发投资对一经济体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性。

这些结果同样可以解释为任何评估或度量全

球科技创新的模型如全球科技创新指数，如

不考虑经济体规模企业研发投资相关数据就

难对全球科技创新有较为充分的反映。这是

全球创新指数局限性所在之一。

另外，本文境内外规模企业总研发投

资正协同效应差额与经济体知识产权出口使

用费逆差对应的结果表明，仅重视各经济体

规模企业研发投资境内外协同效应这个重要

的因素还不够，各经济体总研发投资效率、

研发投资时滞和知识产权自主度等因素对评

估经济体科技创新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

义。各经济体科技创新涉及面很广，需要将

本文讨论的相关因素及其它重要因素共同纳

入并以实证结果作为相应的权重才能获得各

经济体总体科技创新更好的评估结果。

最后，由于全球研发 2 500 强企业中

前 200 强实际上更好地代表全球大型科技

企业的研发投资，本文将近年来全球研发

投资 2 500 强企业作为规模企业应该有一

定的局限性。数据显示，2014—2021 年，

全球研发投资 200 强企业总研发投资占

2 500 强总研发投资比例从 66.8% 略降至

62.3%，显示近八年来全球大型研发投资

企业向中型研发投资企业倾斜的趋势，也

表明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态势。尽管如此，

近八年来全球大型企业总研发投资超过 
2 500 强企业总研发投资六成以上的结果也

表明，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对

2 500 强大中型企业有较好的代表性。后

续的研究中可以集中研究 200 强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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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本文的结果进行扩

展以获得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对经济体科技

创新引领的更为精准的结果。

本文结果对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政策

的制定和侧重有直接的参考作用。鼓励和支

持大中小各类企业科技创新并发挥大、中、

小型科技企业各自优势是全国各地推动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必要举措。然而各地创新环境、

创新资源和创新禀赋各不相同，研究全国和

各地大、中、小型科技企业相对贡献的实证

结果，对有效利用有限资源，发挥各类科技

企业独特优势才能产生各类企业科技创新更

好的总协同效应。最近八年我国规模型企业

研发投资的境内外集中度均有了持续提高，

但相对于美国、日本、德国和瑞士等主要科

技强国，国内集中度仍相对较低，鼓励支持

中、小型企业加大研发的同时，培育和激励

大型科技创新型企业科技创新，成了我国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学术编辑：曾一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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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medium,and  lar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s contribute  to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various degrees, but because SMEs have limited R&D funding and 
market expansion capabilities relative to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LMEs), the contribution of 
SMEs to the country's overa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relatively limited.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R&D investment of top 2 500 technology enterprises with the most R&D in the world publish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ince 2015 as the R&D investment of LMEs in major economies, i.e., the R&D 
investment of scaled enterprises;we use the R&D investment as a percentage of GDP of each economy in 
th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the GDP data of each economy published by IMF in April 
2023 to calculate the scale of each economy's R&D investment Concentration; then, using the annual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P of major economies published by the WTO to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net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ports of major economies as a general proxy for the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an economy,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R&D investment by large and medium-siz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s leads the overa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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